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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从来恬淡无妆幌，一声长啸，把拄杖横肩，草鞋贴脚，四海
平如掌。”宋代葛长庚的一首词把古人的装束描写得活灵活现。在人们
印象中，古代隐士似乎以穿草鞋为时髦，尽显飘逸、洒脱、超然。

草鞋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草鞋的编织材料有稻草、麦秸、
玉米秸等，有系绳的、有拖鞋样式的，自古以来是传统劳动用鞋，穿着普
遍，相沿成习。

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草鞋的称谓不同，因不同的草料有“芒鞋”“蒲
鞋”“麻鞋”“棕鞋”等称谓。古时，穿着草鞋相当普遍，从皇帝到普通百
姓、征夫戍卒、樵夫、轿夫和云游四海的和尚，都与草鞋相伴。

古代名人雅士穿草鞋、写草鞋，都是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诗圣杜
甫落难成都，生活潦倒，自建草堂，编织草鞋，他的《述怀一首》：“麻鞋见天
子，衣袖露两肘”，质朴真切、生动细致地再现了诗人拜见唐肃宗时，脚上
穿着沾有斑斑污泥的麻鞋，破旧的衣衫露出两个胳膊肘的形象。如此境
遇，诗人不免涕泪交零，真情所至，心中忧虑，有声有色，感人至深。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在回家路上淋
了雨，路人皆觉狼狈，但他却不以为意，顶风冒雨，从容前行。诗人以“竹
杖芒鞋”的潇洒，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
情，传递出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却依然不畏坎坷、乐观豁达的超然情怀。

古时，一双草鞋承载着生活的百态。“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
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白居易的《香山避暑二绝》
道出了炎炎夏季足穿草鞋的清凉惬意。南宋释普济的《送人游方》则通
过草鞋写出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南有天台北五台，分明记取莫疑
猜。话头打失不知处，乞我三文买草鞋。”宋代范成大《催租行》：“输租
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
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则深刻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踏雪访山樵，山樵
踏雪去。一路草鞋痕，寻入松深处。”冰天雪地的隆冬，也依然有穿草鞋
者。清人赵关晓顺着脚印向前寻觅，直到松林深处，愈觉空灵静穆。

在一些革命纪念馆，草鞋是最常见的文物之一。革命年代，红军战
士穿着草鞋，翻山越岭，浴血奋战。“打双草鞋送给郎”“脚穿草鞋跟党
走”，父送子、妻送郎参军，都少不了送一双家乡草鞋给亲人。在艰难困
苦的革命岁月里，草鞋是必备品，是艰苦奋斗的象征。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草鞋是人们辛勤劳动和勇敢奋斗的结晶，它
体现了勤劳和智慧，表现了坚韧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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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闪电裂长空
一声霹雳震山河
沉睡两年的大梦
蓦然惊醒于沙特
手挥倚天乒剑
脚踏银球风火
连挑三员乒坛骁将
飞越队友高山一座

宝刀不老逞英豪
梅花傲雪芳姿卓
一路披荆斩棘
一璨光芒四射
一骑绝尘登顶
一鸣惊艳世界
你是国乒的骄傲
你是乒乓史上的神奇传说

白云朵朵为你翩翩起舞
春雷滚滚为你鼓掌祝贺
五洲的鲜花为你喷芳吐艳
四海的波涛为你唱赞歌
刀光剑影渐渐暗淡
鼓角铮鸣渐渐静默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一切都恢复了本色
一切都从零开始
一切都若流星划过
大梦又进入了沉睡
新的惊艳在睡梦中运筹帷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倚天乒剑直指塞纳河
待等大梦再次惊醒
乒剑定会再次寒光闪烁

2024.7.1.作于白城

盛夏的一天，同仁、挚友、老兄田军给
我传来一首诗歌《大梦惊醒》，赞扬乒乓国
手陈梦勇夺沙特乒乓大满贯赛女单冠军。
我虽然是乒乓球的门外汉，但却深深被田
军的诗歌所感染，读着读着，平静的心海激
浪翻卷，读着读着，一幕幕陈年的过往像电
影一样映入我的眼帘……

我和田军在白城日报社一起工作了十
几年，既是同事又是挚友。他年长我两岁，
我称他为兄长。他先于我退休，在报社当
过记者，后历任经济部、政文部主任多年。
时年，作为副总编辑的我，恰巧分管这个两
个部编采工作。退休后我们俩虽然多年未
曾谋面，但我对他的印象依然如故，感情依
然如故，仿佛还在昨天……

当兵出身的田兄，身材健壮，朴实憨
厚，为人诚实，才气过人。他酷爱体育，尤
以乒乓球最为擅长，一直延续至今。他精
通所有新闻写作体裁，通讯、特写、报告文
学是他的“拿手绝活”，其作品多次获得各
级报刊的奖项，还曾两次荣获吉林省优秀
新闻工作者称号。

退休后的田兄仍初心不改，笔耕不辍，
不断创新，开辟文学领域新境界，把诗歌写
的激情奔放，精品迭出。七十来岁的人了，
这种守土有责、余热生辉的精神真是可圈
可点，令人钦佩。

书归正转吧，说说他的这首《大梦惊
醒》。

这首《大梦惊醒》以磅礴的气势和豪迈
的激情，生动地描绘了乒乓国手陈梦在沙
特乒乓大满贯赛上的惊艳表现和取得的辉
煌成就，令人心潮澎湃，赞叹不已。作者以
豪迈奔放的笔触，将陈梦在赛场上的拼搏
与辉煌展现得淋漓尽致。

诗的开篇以“一道闪电裂长空/一声霹
雳震山河”这样极具冲击力的诗句，瞬间将
读者带入了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之中，使
读者立刻感受到了那刀光剑影、扣人心弦
的比赛氛围，“沉睡两年的大梦/蓦然惊醒
于沙特”，巧妙地展现了陈梦在历经低谷后
的强势崛起，给人以惊喜和期待。

“宝刀不老逞英豪/梅花傲雪芳姿卓”
这句，赞美了陈梦在乒乓领域的坚守和不

屈，如同傲雪的梅花般绽放出独特的芬芳
与魅力。她“一路披荆斩棘/一璨光芒四
射/一骑绝尘登顶/一鸣惊艳世界”，让我们
看到了她的拼搏精神和动人风采。

临近末尾，诗歌在激昂的氛围中逐渐
回归平静，预示着新的征程即将开始，“大梦
又进入了沉睡/新的惊艳在睡梦中运筹帷
幄”，让人对陈梦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最后，诗歌又高潮迭起: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倚天乒剑直指塞

纳河/待等大梦再次惊醒/乒剑定会再次寒
光闪烁”。这激情豪迈的诗句是在告诉人
们:陈梦在备战奥运中，一切从头开始——
她卧薪尝胆，苦练精练，在即将举行的巴黎
奥运会上，定能再创辉煌，为国争光！

这首诗除了具有鲜明的主题、宣传正
能量和深邃的意境外，写法独特新颖，诗文
生动感人也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作者能
熟练运用各种修辞方法，巧妙运用生动形
象的比拟，创新运用诗歌排比句式……这
些都大大增加了诗的文采和感染力。

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行文节奏
紧凑，如鼓点般密集，让读者的心情也随之
激昂澎湃，浮想联翩。 这种势如破竹，大
开大合，气势如虹的写作风格，不仅生动描
绘了体育赛事的精彩，更传递出一种奋发
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让人读罢深受
鼓舞，热血沸腾，真正起到了鼓舞人，激励
人的作用。

最后期望田兄:继续勤奋笔耕，再创佳
作示人！

激情豪迈 大气磅礴
——《大梦惊醒》佳诗浅析

●纪方文

明代戴进《春耕图》（局部）。画面中，农夫足穿草鞋，与牛踩在松软的春泥里，是淳朴勤劳
的中国人最真实的乡野生活写照。

大 梦 惊 醒
——祝贺中国女乒运动员陈梦勇夺沙特乒乓大满贯赛女单冠军

●田军

（上接二版）
第十五条 新建住宅小区开发建设单位未配建居家养老服

务用房或配建用房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进行置换。由所在地乡
镇（街道）人民政府会同民政、自然资源、住建、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部门聘请第三方组织对用房价值进行评估，置换本小区其他
房屋，置换后的面积不应小于原应配建面积，且置换房屋应当符
合规划布局的相关要求。

第十六条 未达到人均用地不低于0.12平方米养老服务
设施标准的老城区和已建居住（小）区，由县级以上政府通过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调剂解决。

第十七条 居家养老服务用房与其他综合管理服务设施结
合设置时，应安排在建筑物的低层，安排在建筑的四层（含四层）
以上的应设置电梯。供老年人使用的场所不得安排在建筑的地
下层、半地下层和夹层。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整合利用闲置
房屋、场地和设施，建设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调整属于国有资产
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者城乡社区公共资源用途的，应当依法优先
用于养老服务。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将闲置的房屋、场地和设施用于开展
居家养老服务；鼓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开放所属场所，为
附近的老年人提供就餐、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

第十九条 鼓励新建房地产开发项目增加居家养老、文化
体育、医疗等功能，满足业主居家养老需要。

第二十条 居家养老服务场所，作为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的重要设施，其建筑设计应严格
遵守国家关于建筑设计防火的相关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一条 经常开展老年人服务业务的单位和窗口应当
按照规定保留人工咨询、现金支付或者协助办理等服务方式，为
老年人提供优先、便利服务。

老旧住宅区内的坡道、楼梯扶手、电梯、公厕等与老年人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不符合国家无障碍设施强制性规
范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使用集体土地为
本组织成员建设非营利性居家养老服务用房。

鼓励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闲置校舍、公共用房和自
有房产等资源，建设农村养老服务大院、老年人集中居住区、邻
里互助点等自助式、互助式养老服务设施，使农村老年人离家不
离村，就近得到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

第三章 服务供给

第二十三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服务。

第二十四条 公办医疗机构应当为行动不便确有需要的老
年人优先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依据需求提供上门诊疗、护理
和家庭病床服务。鼓励其他医疗机构为行动不便确有需要的老
年人提供上门诊疗、护理和家庭病床服务。上门诊疗、护理和家
庭病床医疗费用按照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第二十五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当由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委托专业组织、机构运营管理。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养老服务机构按照服务内容和标

准，在失能、失智以及有需求的老年人家中设置家庭养老床位，
安装必要的呼叫应答、信息传输和服务监控等设备，提供规范
化、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

第二十七条 鼓励养老机构运营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延伸
养老服务。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家政服务企业等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送
餐助餐、上门照护、定期巡访、紧急呼叫等服务。

鼓励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站（室）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关
怀访视、安全指导、心理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

第二十八条 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机关、企事业
单位等食堂向居家老年人开放；支持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综合
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养老
大院等拓展完善助餐功能；经业主大会决定或者业主共同决定
同意，物业用房可以用于老年助餐服务场所；鼓励社会餐饮企业
增设老年人助餐窗口，开辟老年人用餐专区，为老年人提供助餐
服务。老年助餐服务应当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老年人
用餐安全。

第二十九条 具有本行政区域户籍的居家老年人按照规定
享受政府提供的下列服务：

（一）80周岁以上老年人享受高龄补贴；
（二）65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每年免费享受一次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体格检查、健康指导等；
（三）经济困难的分散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老年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
（四）常住居家老年人享受巡访关爱服务，独居、空巢、留守、

特困、高龄、失能（含失智）、重残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享
受生活服务帮扶；

（五）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居家失能城乡分散
供养人员、低保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享受护理补贴；

（六）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家失能老年人，对其符合条
件的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享
受职业培训补贴；

（七）分散供养人员、城乡低保家庭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等老人享受家庭适老化改造待遇；

（八）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老年人享受生活补贴，被
认定为一级残疾、二级残疾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老年人
享受护理补贴；

（九）老年人享受免费进入文化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待遇；

（十）国家、省和市规定的其他服务。
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卫健部门应当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中关于老年健康管理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加强对老年
人群重点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开展老年口腔健
康、老年营养改善、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行动。提高失能、
重病、高龄、低收入等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提高服
务质量。

扩大医联体提供家庭病床、巡诊等上门医疗护理服务范围，
按规定报销相关医疗费用，并按成本收取服务费。开展老年人
药物使用监测，加强老年人用药指导。

通过新建、改扩建和转型发展等方式，加强老年医院、康复

医院、护理院（中心、站）以及优抚医院建设，探索建立医疗、康
复、护理双向转诊机制。

第三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卫生健康
部门与民政部门为主的医养结合工作沟通协调机制，及时解决
推进医养结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
则，建立和完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监管机制。

鼓励医养结合机构探索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按需规范转换
机制。鼓励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和具备条件养老机构承接
需要长期照护的失能老年人，探索建立护理转移机制。

第三十二条 鼓励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多种
形式的签约合作。鼓励二级以下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救治、
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家庭病床等服务。充分利用远程医疗服务网
络平台，推进医疗服务同质化、规范化。推动老年医疗服务从以疾
病为中心的单病种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病共治模式转变。

第三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护理院（中
心、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以及医养结
合机构，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发展“互联网+照护
服务”，积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和护理型养老床位，方便失能老
年人照护。

卫健、医保部门应当完善社区用药、医保报销政策，保障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药物供应，为老年人在社区治疗常见病、慢性病
用药、家庭病床配药、医疗费用结算提供便利。上门诊疗、护理
费用按照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第三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省统
一部署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符合条件的失能失智老年人
提供护理保障。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提供与长期护理保险相衔接的保险产
品，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照护服务需求。

第四章 激励和保障

第三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居家养老服务
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县（市）人民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应当
加大倾斜力度，重点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各类居家养老服务补助
资金，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的建设、改造给
予资金支持。

鼓励各类组织和个人以捐赠、捐助等方式支持居家养老服务。
第三十六条 对符合条件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助餐

服务机构，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
规定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

第三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和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给予一定的运营补助或综合性奖励补助。

鼓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按规定对享受助
餐服务的老年人给予补贴或发放老年助餐消费券。

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推进养老服务人员

队伍建设：
（一）为长期在家照顾特殊困难老年人的赡养人、扶养人或

者专门服务人员提供护理培训，建立健全养老护理从业人员培

训体系；
（二）对在本行政区域从事养老照护工作的养老护理员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入职奖励、岗位补贴、技能等级奖励和荣誉奖励；
（三）设置居家养老服务政府公益性岗位，吸纳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从事养老服务行业；
（四）支持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对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毕业生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入职奖励和补贴。

第三十九条 鼓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
健康低龄老年人、在校学生参加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活动。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居家养老服务类相
关规范开展活动，并在机构场地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
容、收费标准、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监督。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应当依法维护老
年人隐私和人格尊严，尊重老年人自主选择权，不得实施歧视、侮
辱、虐待老年人以及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行为。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不得利用虚假
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向老年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第四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对居
家养老服务机构开展信用评价，根据日常检查评价结果建立红
黑榜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褒扬正面、曝光负面典型，监督、引导
企业合法经营。

第四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
质量和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会同
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对居家养老服务用房的配
置、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民政部门对政府设立或者支持的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市场监管、公安、消防救援、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住房和城
乡建设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加强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和老
年助餐服务机构开展相应的安全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养老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加强行业自
律和诚信建设，组织贯彻实施行业国家或地方标准，推动行业交
流与合作，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和省
的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歧视、侮辱、虐待老年人或者
实施其他侵害老年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行为的，由民政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由有权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是指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是指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的房屋、场地及其附属设施。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草案）


